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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东机构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

（★★★）（一）股东会的性质及职权

1.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2.股东会的职权：

①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②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③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④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⑤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⑥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⑦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

⑧对公司发行债券做出决议；

⑨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做出决议；

⑩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二）股东会的种类及召集

1.首次会议——公司成立后第一次股东会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2.定期会议——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按期召开的股东会会议；

3.临时会议——在两次定期会议之间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由公司临时召集的股东会会议。

召开临时会议的情形：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1/3 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

的监事提议召开。

（★★★）（三）股东会决议

1.种类一：普通决议

就公司一般事项所做的决议，需经代表 1/2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种类二：特别决议

股东会会就公司重要事项（①修改章程；②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④变更公司

形式）所做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例题-多选题】以下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的事项有（ ）。

A.修改公司章程

B.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C.公司办公环境改造

D.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

E.变更公司形式

网校答案：ABDE

网校解析：特别决议是指股东会就公司重要事项所做的决议，通常需要以绝对多数表决权通过。股东会会议

做出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属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特别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选项 C 公司办公环境改造属于

普通决议的范畴。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

（★）（一）股东大会的性质及职权

1.股东大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股东大会享有对公司重要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具有最高的效力。

（★★★）（二）股东大会的种类与召集

1.股东大会的种类（重点）

（1）种类一：股东年会。《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2）种类二：临时股东大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①董事人数不足法律规定人数或公司章程所定的 2/3 时；

②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③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④董事会认为必要时；⑤监事会提议召开时；⑥其他情形。

（★★）2.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

（1）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第一，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第二，董事会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

第三，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

持。

（2）股东出席会议

股东出席会议人数要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决议；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3）临时提案的提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3.股东大会会议的决议方式

（1）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依据

股东所持股份是股东权的计算依据：一股一权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行使股权的重要原则。

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2）普通决议与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

1）普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特别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3）累积投票制

1）含义：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2）累积投票制与普通投票制的区别主要：

累积投票制使得公司股东可以把自己拥有的表决权集中使用于待选董事或者监事中的一人或多人。所以，累

积投票制的功能就在于保障中小股东有可能选出自己信任的董事或监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大小股东的

利益。

3）《公司法》并未将累积投票制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加以规定，只是赋予了公司此项权力。

【例题-多选题】下列说法中，属于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情形的有（ ）。

A.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B.董事人数不足法律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 1/3 时

C.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D.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6%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E.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网校答案：ACE

网校解析：我国《公司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①董事人数不足

法律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时（选项 B 错误）；②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③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选项 D 错误）；④董事会认为必要时；⑤监事会提议召

开时；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国有独资公司的权力机构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1.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2.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3.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二）国有独资公司党组织的工作原则和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的事项

1.国有独资公司党组织的工作原则

①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②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公司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

③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公司领导人员队伍和人才队伍。

④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突出党支部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

⑤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体现公司职工群众主人翁地位，巩国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2.国有独资公司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的事项

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②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

③企业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④企业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⑤涉及企业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⑥其他应当由党委（党组）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

（★）（三）国有独资公司党组织的工作职责

1.国有独资公司党委（党组）的主要职责

①加强企业党的政治建设。

②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监督、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贯彻落实。

③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④加强对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

⑤履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领导、支持内设纪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

⑦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歹领导企业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因组织。

2.国有独资公司党支部（党总支）的主要职责：

①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结带

领职工群众完成本组织各项任务。

②按照规定参与本组织重大问题的决策，支持本组织负责人开展工作。

③做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和发展党员工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组织党员创先争优，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④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群众合理诉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本组织工会、共青团、妇

女组织等群团组织，支持它们依照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⑤监督党员、干部和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财经人事制度，维护国家、集体和群众

的利益。

⑥实事求是对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要情况。按照规定向党员、群众

通报党的工作情况。



（★★★）（四）股东会职权在国有独资公司的行使方式

1.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

2.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不包括下列

情形：

（1）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2）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

（有限）股东会种类 （股份）股东大会种类 国有独资公司

首次会

议
出资最多的股东

股东年

会
每年一次

不设股东会，由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

使股东会职权
定期会

议
公司章程规定

临时股

东

董事人数不足-2/3；

未弥补的亏损-实收股本总额

1/3；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

董事会、监事会提议

临时会

议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 以上的董事；监事

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

监事

（有限和股份）股东（大）会决议 国有独资公司

普通事项：1/2 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

特别决议：①修改章程；②增加或者减

少注册资本；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④变更公司形式-2/3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

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例题-多选题】国有独资公司的权力机构特征包括（ ）。

A.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

B.不设立股东会

C.国有独资公司设股东会

D.国有独资公司有很多个股东

E.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

网校答案：ABE

网校解析：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选项 D 错误），因此其不设立股东会（选项 C错误），由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


